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巫溪委办发〔2022〕11号

★

中共巫溪县委办公室
巫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巫溪县县属国有企业改革实施方案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乡镇党委（街道党工委）、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，县

委各部委，县级国家机关各部门，各人民团体，有关企事业单位：

经县委、县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巫溪县县属国有企业改革实施

方案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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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中共巫溪县委办公室

巫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 年 5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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巫溪县县属国有企业改革实施方案（试行）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重要论述，

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决策部署和市委市

政府工作要求以及县委县政府工作安排，进一步优化国有资产布

局，增强县属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。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实施

方案（试行）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

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

面领导，坚持市场化、专业化、实体化改革方向，推动国有经济

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，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、创新力、控制力、

影响力、抗风险能力，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对产业发展的

引领作用，推动巫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科学整合，分类管理。坚持政企分开和政资分开，实

行资源和资产整合，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化配置，形成规模效应和

比较优势。

（二）明确方向，突出重点。结合国有企业现状和作用，突

出主业、提高效率，分类管理、科学推进，增加国有企业活力。

（三）理顺体制，激发活力。坚持问题导向、目标导向，着

力破除束缚国有企业发展体制机制障碍。坚持“责、权、利”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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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，“借、用、还”一体，解决权责不对等、职责不明晰、运行

不顺畅等问题。

三、主要目标

（一）国资管理体制更加优化。国资监管机构统一履行出资

人职责，从管资产、管企业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，实现县级党

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所属企业集中统一监管。原则上县级党政机关

和事业单位不再直接出资和管理企业。

（二）国有资本布局更加合理。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计民

生的公共服务领域和应急能力建设领域聚焦，向全县重点基础设

施领域聚焦，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聚焦；发挥国有资本

的保障托底作用和支撑引领作用，推动国有资本从不具有竞争优

势的领域有序退出。

（三）现代企业制度更加完善。坚持“双向进入、交叉任职”

领导体制。完善企业党组织、董事会、经理层工作规则和“三重

一大”决策制度，实现党的领导与国有企业体制、机制、制度和

工作“四个对接”。充分发挥党组织把方向、管大局、保落实作

用，发挥董事会定战略、作决策、防风险作用，保障经理层依法

行权履职，建立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。

（四）市场经营机制更加健全。强化国有企业市场主体地位，

建立健全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、与市场接轨的劳动用工机

制，完善市场化薪酬分配制度。

四、改革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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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总体思路

一是新成立巫溪县盛景旅游发展（集团）有限公司、巫溪县

金灿实业有限责任公司。二是巫溪县城市建设有限公司更名为巫

溪县城市建设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，将巫溪县薯光农业科技开发有

限公司下属子公司巫溪县宁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合并到巫溪县城

市建设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，作为巫溪县城市建设（集团）有限公

司子公司进行管理；巫溪县宁之源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更名为巫溪

县宁之源建设开发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，将重庆红池坝实业有限责

任公司交通板块进行剥离，合并到巫溪县宁之源建设开发（集团）

有限公司；将重庆红池坝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红池坝景区运营职能

整合到巫溪县信德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。三是将巫溪县工业园

区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更名为巫溪县工业发展（集团）有限公

司。四是保留巫溪县薯光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、巫溪县信德运

营资产有限责任公司、重庆市巫溪县兴农融资担保有限公司。

改革后县属国有企业分为一类企业和二类企业进行管理。其

中，一类企业 4 户：巫溪县城市建设（集团）有限公司、巫溪县

盛景旅游发展（集团）有限公司、巫溪县工业发展（集团）有限

公司、巫溪县宁之源建设开发（集团）有限公司。

二类企业 4 户：巫溪县金灿实业有限责任公司、巫溪县薯光

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、巫溪县信德运营资产有限责任公司、重

庆市巫溪县兴农融资担保有限公司。

（二）管理模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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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薪酬管理。一是领导人员薪酬管理。领导人员薪酬管理由

“基本年薪+绩效年薪+任期绩效”组成。县属国有企业总公司领

导人员薪酬基数按本企业员工平均工资核定，董事长基本年薪按

照本企业员工平均工资的 1.5 倍计算，总经理基本年薪按照董事

长基本年薪的 0.95倍计算，监事会主席基本年薪按照董事长基本

年薪的 0.9 倍计算。副总经理、总工程师、财务总监基本年薪按

照董事长基本年薪的 0.8 倍计算。薪酬系数按照《巫溪县深化县

属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实施意见》（巫溪委发〔2017〕5

号）执行。二是员工工资管理。县属国有企业员工工资由“基本

工资+绩效工资”组成。由县人力社保局、县财政局、县国资监管

中心按照《巫溪县县属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实施办法》规定，

以企业年度考核成绩确定企业年度工资总额增长或下降幅度。县

属国有企业在经核准的工资总额预算内，建立健全按业绩贡献决

定薪酬的内部分配机制，实行全员绩效考核，依法依规自主决定

内部工资分配，其中基本工资不超过工资总额的 40%，绩效工资

不得低于工资总额的 60%。三是资深经理工资管理。按照《巫溪

县县属国有企业资深经理管理暂行办法》规定执行。

2. 人事管理。一是县属国有企业总公司班子成员由县委进行

管理，班子正职按照部门正职管理，班子副职按照部门副职管理，

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在任职期间业绩特别突出，且符合相关规定的，

原身份为行政（参公）的在 50岁以内可以交流回行政单位任职，

原身份为财政全额拨款事业编制的在 60 岁以内（女 55 岁以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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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交流回事业单位任职。二是一类县属国有企业子公司法人原

则上由总公司副总或资深经理兼任，二类县属国有企业子公司法

人可由总公司副总或优秀中层正职兼任。子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

员（执行监事、副总经理等）参照对应的总公司中层级别对待。

三是县属国有企业用工编制实行总量控制，现阶段人员编制只减

不增，后期确因工作需要增加用工编制的，必须经县国资监管中

心审批。特殊人才引进按程序报批同意后执行。四是县属国有企

业在核定的编制总额内存在职数空缺，需要补充人员的，必须按

照出资层级实行逐级审批管理，并报县政府分管领导、县委组织

部部长审核同意。经批准后按照《巫溪县县属国有企业劳动用工

管理暂行办法》《巫溪县财政局 巫溪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中心关

于进一步规范县属国有企业劳动用工的通知》等相关规定实行招

聘，并报县国资监管中心和县委组织部审核备案。五是县属国有

企业正式在编在岗人员确因工作需要，经县国资监管中心审批后

可以相互调任。企业内设机构负责人原则上实行竞争上岗制度，

总公司企业内设机构负责人按照经理层提名、党组织审议、董事

会研究，报县国资监管中心、县财政局党委审批的程序进行。子

公司内设机构负责人由总公司审批，报县国资监管中心和县财政

局党委审核备案。六是县属国有企业在内设机构负责人选任、人

员岗位设置和新进员工招聘时，应严格执行任职回避等相关规定。

3. 资产管理。一是厘清国有资产底数，各县属国有企业应对

管理的国有资产情况进行全面清理、核对、查实和评估，进一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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厘清产业布局、资产财务、债权债务、资产价值等基本情况，建

立覆盖全面、级次完整、口径统一、核算规范的国有资产管理工

作体系，做到账实相符、家底清楚。二是按照县属国有企业职能

职责，合理配置国有资源资产，强化企业国有资产转让、出租出

借等监督管理制度的贯彻落实，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。

4. 加强党的建设。一是加强县属国有企业党的政治建设。坚

持落实第一议题制度，明确县属国有企业党组织把学习贯彻习近

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第一议题。建立完善

跟进督办制度，健全国有企业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

署、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和县委县政府工作安排的机制。推进党

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。加强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和人才

队伍建设。二是持续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。完善和落实全面从

严治党责任制度，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，突出监督重点，关注

重大改革任务推进、工程建设招投标、物资采购、项目工程款拨

付、国有资本运营和国有资产处置等重点领域，加强对企业关键

岗位、重要人员特别是主要负责人的监督，及时发现权力运行中

存在的损害国家利益、履职不到位、损失浪费、风险隐患等问题，

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和市委、县委实施意见精神，

坚决反对“四风”。持续加大国有企业反腐败力度，构建一体推

进不敢腐、不能腐、不想腐的体制机制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巫溪县县属国有企业改革工作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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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小组，由县委书记、县人民政府县长任组长，县委副书记、县

政府常务副县长、县委组织部部长任副组长，县纪委监委机关、

县委组织部、县委宣传部分管常务工作的负责人及县政府办公室、

县发展改革委、县教委、县公安局、县财政局、县人力社保局、

县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县住房城乡建委、县交通局、县水利局、县

农业农村委、县商务委、县文化旅游委、县审计局、县林业局、

县国资监管中心、工业园区管委会、红池坝景区管委会等有关单

位主要负责人为成员。负责县属国有企业改革工作的统一指挥、

组织和协调。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国资监管中心，由县国资监管中心主

要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，负责国有企业改革工作具体事宜。

（二）保持改革稳定。各县属国有企业要加强政策研究，坚

持边试边完善，结合实际有序推进改革，保持正常运行。改革中

引发或出现的信访矛盾问题，按照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原则，依

法依规解决。

（三）严肃纪律问责。严禁在改革中转移、侵占、侵吞国有

资产、资金，严禁弄虚作假、瞒报漏报国有资产或提供虚假会计

资料，严禁截留、挪用、私分公款公物。对违反法律法规的，依

法查处；情节严重的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。

附件：改革后县属国有企业基本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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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改革后县属国有企业基本情况

一、巫溪县城市建设（集团）有限公司

（一）公司性质：商业二类。

（二）职能职责：负责实施城市公益性项目、城区重大基础

设施建设、城市开发、老旧小区改造、城镇棚户区改造。建筑工

程设计、建筑工程施工、装配式建筑、建材经营、搅拌站运营。

建设项目投融资，劳务派遣、物业管理、保安服务，城市运营管

理（停车位、广告牌等），国有资产经营管理，实现国有资产稳

定增值保值。完成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（三）机构设置

1. 领导职数设置。公司设领导职数8名，其中：董事长1名，

总经理1名，监事会主席1名，副总经理3名，财务总监1名，总工

程师1名。

2. 法人治理结构。

（1）董事会：董事会成员7名，其中董事长1名，董事6名（其

中职工董事1名，外派董事4名）。

（2）监事会：监事会成员5名，其中监事会主席1名，监事4

名（其中职工监事1名，外派监事1名）。

（3）经理层：设总经理1名，副总经理3名，财务总监1名，

总工程师1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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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党组织及群团组织。

设立中国共产党巫溪县城市建设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委员会，

设党委委员7人，其中书记1人，副书记1人，隶属于中国共产党巫

溪县财政局委员会。按照《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

例（试行）》要求，依照规定讨论和决定企业重大事项。

工会、妇联、共青团等群团组织按有关规定组建。

4. 内设机构。公司设内设机构5个：综合管理部、发展战略

部、工程管理部、资产管理部、财务部。

5. 用工编制。公司核定用工编制83人（原巫溪县城市建设有

限公司70人+巫溪县宁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5人+领导班子成员8

人），子公司人员由总公司在核定的用工编制内进行分配（不含

巫溪县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人员）。

（四）子公司设置

巫溪县城市建设（集团）有限公司下设4家子公司：巫溪县利

民城市建设发展有限责任公司、巫溪县汇民实业有限公司、巫溪

县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、巫溪县宁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。

二、巫溪县盛景旅游发展（集团）有限公司

（一）公司性质：商业一类。

（二）职能职责：统筹全县旅游资源、旅游产业的综合开发、

运营、管理。西流溪水库、饮水、景区建设、运营、管理。红池

坝、大宁古城、宁厂古镇、灵巫洞、兰英大峡谷、妙峡、云台峰、

红池坝大峡谷、红池坝镇茶山景区等全县重点景区景点的运营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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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。负责国有酒店管理、文创产品开发、旅行社经营、汽车租赁、

文娱演出等。完成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（三）机构设置

1. 领导职数设置。公司设领导职数8名：董事长1名，总经理

1名，监事会主席1名，副总经理3名，财务总监1名，总工程师1

名。

2. 法人治理结构。

（1）董事会：董事会成员7名，其中董事长1名，董事6名（其

中职工董事1名，外派董事4名）。

（2）监事会：监事会成员5名，其中监事会主席1名，监事4

名（其中职工监事1名，外派监事1名）。

（3）经理层：设总经理1名，副总经理3名，财务总监1名，

总工程师1名。

3. 党组织及群团组织。

设立中国共产党巫溪县盛景旅游发展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委员

会，设党委委员7人，其中书记1人，副书记1人，隶属于中国共产

党巫溪县财政局委员会。按照《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

作条例（试行）》要求，依照规定讨论和决定企业重大事项。

工会、妇联、共青团等群团组织按有关规定组建。

4. 内设机构。公司设内设机构5个：综合管理部、规划建设

部、景区管理部、市场营销部、财务资产部。

5. 用工编制。公司核定用工编制139人（含领导班子成员8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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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重庆红池坝实业有限责任公司197人-巫溪县宏发交通投资有限

责任公司47人-分流到巫溪县信德运营资产有限责任公司11人）。

子公司人员由总公司在核定的用工编制内进行分配。

（四）子公司设置

巫溪县盛景旅游发展（集团）有限公司下设4家子公司：巫溪

县景区运营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）、巫溪县景区建设有限公司（暂

定名）、巫溪县巫盐旅行社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）、巫溪县旅游文

创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）。

三、巫溪县工业发展（集团）有限公司

（一）公司性质：商业二类。

（二）职能职责：统筹全县工业经济发展、工业资源开发建

设，实施园区组团开发建设；园区土地储备、整治、经营，基础

设施建设、运营、管理；招商引资，建设项目投融资，凤凰新区

开发建设。完成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（三）机构设置

1. 领导职数设置。公司设领导职数8名，其中：董事长1名，

总经理1名，监事会主席1名，副总经理3名，财务总监1名，总工

程师1名。

2. 法人治理结构。

（1）董事会：董事会成员7名，其中董事长1名，董事6名（其

中职工董事1名，外派董事4名）。

（2）监事会：监事会成员5名，其中监事会主席1名，监事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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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（其中职工监事1名，外派监事1名）。

（3）经理层：设总经理1名，副总经理3名，财务总监1名，

总工程师1名。

3. 党组织及群团组织。

设立中国共产党巫溪县工业发展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委员会，

设党委委员7人，其中书记1人，副书记1人，隶属于中国共产党巫

溪县财政局委员会。按照《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

例（试行）》要求，依照规定讨论和决定企业重大事项。

工会、妇联、共青团等群团组织按有关规定组建。

4. 内设机构。公司设内设机构5个：综合管理部、产业发展

部、财务资产部、招商服务部、工程建设部。

5. 用工编制。公司核定用工编制50人（原巫溪县工业园区建

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20人+领导班子成员8人+新增巫溪县凤凰新

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编制22人）。子公司人员由总公司在核定的

用工编制内进行分配。

（四）子公司设置

巫溪县工业发展（集团）有限公司下设2家子公司：巫溪县凤

凰新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）、巫溪县工业园区组团开发

建设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）。

四、巫溪县宁之源建设开发（集团）有限公司

（一）公司性质：商业二类。

（二）职能职责：负责全县江河疏浚、防洪治理、沟、渠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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堰、塘整治；水土保持项目建设；水利水电、砂石资源、滩涂资

源的开发、营运。乡镇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；乡镇园林绿化

建设和维护；乡镇供水、垃圾、污水处理等公益项目策划、建设、

运营。三峡后扶工程项目建设与开发，三峡移民资产投资、开发、

经营、建设、管理，移民创业项目策划、培训、技术指导；库区

水环境保护项目建设、开发、管理。教育类重大项目建设。负责

重大交通项目建设；国、省、县公路新建、大中修、升级改造；

危桥、危隧整治以及大宁河航道开发建设。完成县委、县政府交

办的其他工作。

（三）机构设置

1. 领导职数设置。公司设领导职数8名，其中：董事长1名，

总经理1名，监事会主席1名，副总经理3名，财务总监1名，总工

程师1名。

2. 法人治理结构。

（1）董事会：董事会成员7名，其中董事长1名，董事6名（其

中职工董事1名，外派董事4名）。

（2）监事会：监事会成员5名，其中监事会主席1名，监事4

名（其中职工监事1名，外派监事1名）。

（3）经理层：设总经理1名，副总经理3名，财务总监1名，

总工程师1名。

3. 党组织及群团组织。

设立中国共产党巫溪县宁之源建设开发（集团）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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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员会，设党委委员7人，其中书记1人，副书记1人，隶属于中国

共产党巫溪县财政局委员会。按照《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

织工作条例（试行）》要求，依照规定讨论和决定企业重大事项。

工会、妇联、共青团等群团组织按有关规定组建。

4. 内设机构。公司设内设机构5个：综合管理部、项目策划

部、工程建设部、质量安全部、财务资产部。

5. 用工编制。公司核定用工编制135人（原巫溪县宁之源开

发有限公司80人+巫溪县宏发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47人+领导班

子成员8人）。子公司人员由总公司在核定的用工编制内进行分配

（不含巫溪县宁合供水有限责任公司人员）。

（四）子公司设置

巫溪县宁之源建设开发（集团）有限公司下设3家子公司：巫

溪县宏发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（巫溪县茂源路基有限责任公司

整合到巫溪县宏发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）、巫溪县宁合供水有

限责任公司、巫溪县关庙水利水电有限公司。

五、巫溪县金灿实业有限责任公司

（一）公司性质：商业一类。

（二）职能职责：负责城乡建设土地整治，危岩整治；土地

复垦、生态修复。策划包装连片开发项目，负责连片开发项目建

设及公益性设施建设，并进行市场化投融资。完成县委、县政府

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（三）机构设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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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领导职数设置。公司设领导职数5名，其中：董事长1名，

总经理1名，监事会主席1名，副总经理2名。

2. 法人治理结构。

（1）董事会：董事会成员5名，其中董事长1名，董事4名（其

中职工董事1名，外派董事1名）。

（2）监事会：监事会成员5名，其中监事会主席1名，监事4

名（其中职工监事1名，外派监事1名）。

（3）经理层：设总经理1名，副总经理2名。

3. 党组织及群团组织。

设立中国共产党巫溪县金灿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委员会，设党

委委员5人，其中书记1人，副书记1人，隶属于中国共产党巫溪县

财政局委员会。按照《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（试

行）》要求，依照规定讨论和决定企业重大事项。

工会、妇联、共青团等群团组织按有关规定组建。

4. 内设机构。公司设内设机构4个：综合管理部、财务资产

部、项目策划部、工程管理部。

5. 用工编制。公司核定用工编制20人（员工15人+领导班子

成员5人）。

六、巫溪县薯光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

（一）公司性质：商业一类。

（二）职能职责：农业开发，农业技术推广服务。马铃薯种

子生产、经营，蔬菜种子经营；马铃薯脱毒种植、销售。农产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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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工及销售，粮食、农副产品、预包装食品销售。水产养殖、驯

养、繁殖、销售，内陆天然水域的渔业增殖放流。农业生产物资

经营，农业旅游观光；中药材研发。林产品开发及销售，林木种

子苗木生产经营，林业项目开发，植树造林及森林抚育，林地储

备。物流、仓储配送，农贸市场开发、建设、运营，货物进出口

贸易，国有资产运营管理。农业基地建设，高标准农田建设，石

漠化综合治理。承担中央、市、县粮食储备收购和管理。完成县

委、县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（三）机构设置

1. 领导职数设置。公司设领导职数5名：董事长1名，总经理

1名，监事会主席1名，副总经理2名。

2. 法人治理结构。

（1）董事会：董事会成员5名，其中董事长1名，董事4名（其

中职工董事1名，外派董事1名）。

（2）监事会：监事会成员5名，其中监事会主席1名，监事4

名（其中职工监事1名，外派监事1名）。

（3）经理层：设总经理1名，副总经理2名。

3. 党组织及群团组织。

设立中国共产党巫溪县薯光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委员会，

设党委委员5人，其中书记1人，副书记1人，隶属于中国共产党巫

溪县财政局委员会。按照《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

例（试行）》要求，依照规定讨论和决定企业重大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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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会、妇联、共青团等群团组织按有关规定组建。

4. 内设机构。公司设内设机构4个：综合财务部、资产项目

部、生产部、销售部。

5. 用工编制。公司核定用工编制60名（巫溪县薯光农业科技

开发有限公司60人-巫溪县宁安保安服务有限公司5人+领导班子

成员5人）。子公司人员由总公司在核定的用工编制内进行分配。

（四）子公司设置

巫溪县薯光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下设2家子公司：巫溪县薯

光粮食储备有限公司、巫溪县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）。

七、巫溪县信德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

（一）公司性质：商业二类。

（二）职能职责：县政府授权的国有资产、资源经营管理；

基础设施、基础产业（含交通、水利、能源）、支柱产业（含旅

游、土地整治、农林渔牧畜）、新能源及重要项目的投融资；融

资担保，代行地方债券发行；资源开发、经营和管理；运营管理

水韵酒店、盐泉假日酒店、瑞德汽车租赁等实体经济。红池坝景

区门票收费管理。完成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（三）机构设置。巫溪县信德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与巫溪

县盛景旅游发展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，不再

单设领导职数、法人治理结构和内设机构。

公司核定用工编制23名（原重庆红池坝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分

流11人+巫溪县信德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12人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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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子公司设置

巫溪县信德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下设3家子公司：重庆红池

坝实业有限责任公司、巫溪县水韵酒店有限公司、巫溪县瑞德汽

车租赁有限责任公司。

八、重庆市巫溪县兴农融资担保有限公司

（一）公司性质：商业二类。

（二）职能职责：贷款担保、票据承兑担保、贸易融资担保、

项目融资担保、信用证担保等融资性担保业务；兼营诉讼保全担

保业务，履约担保业务，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、财务顾问

等中介服务，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，监管部门规定的其他业务。

完成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（三）机构设置

1. 领导职数设置。公司领导职数5名，其中：董事长1名，总

经理1名，监事会主席1名，副总经理2名。

2. 法人治理结构。

（1）董事会：董事会成员5名，其中董事长1名，董事4名（其

中职工董事1名，外派董事1名）。

（2）监事会：监事会成员5名，其中监事会主席1名，监事4

名（其中职工监事1名，外派监事1名）。

（3）经理层：设总经理1名，副总经理2名。

3. 党组织及群团组织。

设立中国共产党重庆市巫溪县兴农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委员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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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党委委员5人，其中书记1人，副书记1人，隶属于中国共产党巫

溪县财政局委员会。按照《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

例（试行）》要求，依照规定讨论和决定企业重大事项。

工会、妇联、共青团等群团组织按有关规定组建。

4. 内设机构。公司设内设机构3个：综合管理部、业务拓展

部、风险控制部。

5. 用工编制。公司核定用工编制17名（员工12人+领导班子

成员5人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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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全体县级领导，县人大常委会、县政协、县纪委办公室，县人武部政工科。

中共巫溪县委办公室 2022年 5 月 1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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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（3）经理层：设总经理1名，副总经理3名，财务总监1名，总工程师1名。
	3. 党组织及群团组织。
	设立中国共产党巫溪县盛景旅游发展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委员会，设党委委员7人，其中书记1人，副书记1人，隶
	工会、妇联、共青团等群团组织按有关规定组建。
	4. 内设机构。公司设内设机构5个：综合管理部、规划建设部、景区管理部、市场营销部、财务资产部。
	5. 用工编制。公司核定用工编制139人（含领导班子成员8人，原重庆红池坝实业有限责任公司197人-
	（四）子公司设置
	巫溪县盛景旅游发展（集团）有限公司下设4家子公司：巫溪县景区运营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）、巫溪县景区建设有
	三、巫溪县工业发展（集团）有限公司
	（一）公司性质：商业二类。
	（二）职能职责：统筹全县工业经济发展、工业资源开发建设，实施园区组团开发建设；园区土地储备、整治、经
	（三）机构设置
	1. 领导职数设置。公司设领导职数8名，其中：董事长1名，总经理1名，监事会主席1名，副总经理3名，
	2. 法人治理结构。
	（1）董事会：董事会成员7名，其中董事长1名，董事6名（其中职工董事1名，外派董事4名）。
	（2）监事会：监事会成员5名，其中监事会主席1名，监事4名（其中职工监事1名，外派监事1名）。
	（3）经理层：设总经理1名，副总经理3名，财务总监1名，总工程师1名。
	3. 党组织及群团组织。
	设立中国共产党巫溪县工业发展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委员会，设党委委员7人，其中书记1人，副书记1人，隶属于
	工会、妇联、共青团等群团组织按有关规定组建。
	4. 内设机构。公司设内设机构5个：综合管理部、产业发展部、财务资产部、招商服务部、工程建设部。
	5. 用工编制。公司核定用工编制50人（原巫溪县工业园区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20人+领导班子成员8人
	（四）子公司设置
	巫溪县工业发展（集团）有限公司下设2家子公司：巫溪县凤凰新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）、巫溪县工业园
	四、巫溪县宁之源建设开发（集团）有限公司
	（一）公司性质：商业二类。
	（二）职能职责：负责全县江河疏浚、防洪治理、沟、渠、堰、塘整治；水土保持项目建设；水利水电、砂石资源
	（三）机构设置
	1. 领导职数设置。公司设领导职数8名，其中：董事长1名，总经理1名，监事会主席1名，副总经理3名，
	2. 法人治理结构。
	（1）董事会：董事会成员7名，其中董事长1名，董事6名（其中职工董事1名，外派董事4名）。
	（2）监事会：监事会成员5名，其中监事会主席1名，监事4名（其中职工监事1名，外派监事1名）。
	（3）经理层：设总经理1名，副总经理3名，财务总监1名，总工程师1名。
	3. 党组织及群团组织。
	设立中国共产党巫溪县宁之源建设开发（集团）有限公司
	委员会，设党委委员7人，其中书记1人，副书记1人，隶属于中国共产党巫溪县财政局委员会。按照《中国共产
	工会、妇联、共青团等群团组织按有关规定组建。
	4. 内设机构。公司设内设机构5个：综合管理部、项目策划部、工程建设部、质量安全部、财务资产部。
	5. 用工编制。公司核定用工编制135人（原巫溪县宁之源开发有限公司80人+巫溪县宏发交通投资有限责
	（四）子公司设置
	巫溪县宁之源建设开发（集团）有限公司下设3家子公司：巫溪县宏发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（巫溪县茂源路基有
	五、巫溪县金灿实业有限责任公司
	（一）公司性质：商业一类。
	（二）职能职责：负责城乡建设土地整治，危岩整治；土地复垦、生态修复。策划包装连片开发项目，负责连片开
	（三）机构设置
	1. 领导职数设置。公司设领导职数5名，其中：董事长1名，总经理1名，监事会主席1名，副总经理2名。
	2. 法人治理结构。
	（1）董事会：董事会成员5名，其中董事长1名，董事4名（其中职工董事1名，外派董事1名）。
	（2）监事会：监事会成员5名，其中监事会主席1名，监事4名（其中职工监事1名，外派监事1名）。
	（3）经理层：设总经理1名，副总经理2名。
	3. 党组织及群团组织。
	设立中国共产党巫溪县金灿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委员会，设党委委员5人，其中书记1人，副书记1人，隶属于中国
	工会、妇联、共青团等群团组织按有关规定组建。
	4. 内设机构。公司设内设机构4个：综合管理部、财务资产部、项目策划部、工程管理部。
	5. 用工编制。公司核定用工编制20人（员工15人+领导班子成员5人）。
	六、巫溪县薯光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
	（一）公司性质：商业一类。
	（二）职能职责：农业开发，农业技术推广服务。马铃薯种子生产、经营，蔬菜种子经营；马铃薯脱毒种植、销售
	（三）机构设置
	1. 领导职数设置。公司设领导职数5名：董事长1名，总经理1名，监事会主席1名，副总经理2名。
	2. 法人治理结构。
	（1）董事会：董事会成员5名，其中董事长1名，董事4名（其中职工董事1名，外派董事1名）。
	（2）监事会：监事会成员5名，其中监事会主席1名，监事4名（其中职工监事1名，外派监事1名）。
	（3）经理层：设总经理1名，副总经理2名。
	3. 党组织及群团组织。
	设立中国共产党巫溪县薯光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委员会，设党委委员5人，其中书记1人，副书记1人，隶属于
	工会、妇联、共青团等群团组织按有关规定组建。
	4. 内设机构。公司设内设机构4个：综合财务部、资产项目部、生产部、销售部。
	5. 用工编制。公司核定用工编制60名（巫溪县薯光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60人-巫溪县宁安保安服务有限
	（四）子公司设置
	巫溪县薯光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下设2家子公司：巫溪县薯光粮食储备有限公司、巫溪县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（
	七、巫溪县信德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
	（一）公司性质：商业二类。
	（二）职能职责：县政府授权的国有资产、资源经营管理；基础设施、基础产业（含交通、水利、能源）、支柱产
	（三）机构设置。巫溪县信德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与巫溪县盛景旅游发展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
	公司核定用工编制23名（原重庆红池坝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分流11人+巫溪县信德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12人
	（四）子公司设置
	巫溪县信德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下设3家子公司：重庆红池坝实业有限责任公司、巫溪县水韵酒店有限公司、巫
	八、重庆市巫溪县兴农融资担保有限公司
	（一）公司性质：商业二类。
	（二）职能职责：贷款担保、票据承兑担保、贸易融资担保、项目融资担保、信用证担保等融资性担保业务；兼营
	（三）机构设置
	1. 领导职数设置。公司领导职数5名，其中：董事长1名，总经理1名，监事会主席1名，副总经理2名。
	2. 法人治理结构。
	（1）董事会：董事会成员5名，其中董事长1名，董事4名（其中职工董事1名，外派董事1名）。
	（2）监事会：监事会成员5名，其中监事会主席1名，监事4名（其中职工监事1名，外派监事1名）。
	（3）经理层：设总经理1名，副总经理2名。
	3. 党组织及群团组织。
	设立中国共产党重庆市巫溪县兴农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委员会，设党委委员5人，其中书记1人，副书记1人，隶属
	工会、妇联、共青团等群团组织按有关规定组建。
	4. 内设机构。公司设内设机构3个：综合管理部、业务拓展部、风险控制部。
	5. 用工编制。公司核定用工编制17名（员工12人+领导班子成员5人）。

